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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矫正企业要素资源错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

本文采用 2010—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要

素资源错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能够有效改善要素资源错配,使

企业要素扭曲程度明显改善约 3. 25 百分点;(2)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和降低交易成本改

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3)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副省级城市和高市场化地区要素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更

强,且能够明显改善非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要素资源错配。 本文为如何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供了有益思路,也为协调好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要素资源错配　 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环境　 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3;F06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09-0126-19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

要素资源错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既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瓶颈的突破口,又是改善经济结构、畅通

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1] 。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核心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2] 。 只有在有效的产权制度下,
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价格才能成为引导要素流动和配置的主要因素,要素才可能实现有效利用[3] 。 在

众多产权制度安排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其保障专利权人利益、矫正创新外部性等特征[4] ,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为改善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现状、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各级政府纷纷开展知识产权

示范工作。 2012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武汉、广州等 23 个城市为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此后,知
识产权示范城市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已有 77 个城市①获批成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分布在全国 24 个省份。
那么,作为国家推进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先行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能否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

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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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现有研究,有两支文献与本文高度相关。 第一支文献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效应。 一是知识

产权保护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5] ,提升企业的信息披露意愿、降低信息披露成本,从而有效纾解企业创

新信息困境[6] ,帮助企业克服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制约。 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够激励企业增加

专利产出和研发投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7] ,还对企业开放式创新具有提质增量的影响[8] 。 三是知识产权

保护对创新要素流动具有空间结构优化效应[9] ,通过赋予创新主体对其创新成果的“短暂垄断权”,进而提

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10] 。 四是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有效遏制市场上的过度竞争行为,提高产品价格加成率和

全要素生产率[11-12] 。 长期来看,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社会福利,推动经济增长[13-14] 。
第二支文献主要考察要素资源错配的成因及改善手段。 一是财产权利界限不明确导致要素资源错

配[15] 。 有学者指出要素市场化取决于产权明晰程度及产权保护,产权制度和产权保护缺失会导致价格扭曲

和要素的低效配置[2,16] 。 二是信息不对称导致要素资源错配。 信息摩擦带来逆向选择,造成资源要素流动

缓慢[17] ,进而导致资源错配和明显的产出损失[18] 。 对此,约万诺维奇( Jovanovic,2014)认为提高信息对称

性,有助于平衡要素供求关系,增强市场竞争在要素配置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从而改善要素资源错配[19] 。 三

是政府政策干预有时也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社会福利损失[20] 。 杨新铭和刘洪愧(2022)指出政府过度干预引

发的条块分割、制度分割、信贷配给和产权分割,将要素限制在特定领域,导致要素资源错配[21] 。 例如,偏向

性政策导致国有企业盲目扩张、资本和劳动要素过度配置[22] ,造成非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和整体资源配置效

率低下[23] 。 此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腐败现象也都将导致资源错配和收入

分配不公[24-25] 。 对此,戴魁早(2016)认为金融制度和法律环境的改善及产权明晰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弱政

府干预带来的要素资源错配[26] 。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评估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政策对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影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效果分析的研究

内容,同时也从政策层面进一步探讨了如何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要素资源错配,进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 二是在谢和克莱诺(Hsieh
 

&
 

Klenow,2009) [27]的基础上,考虑异质成本加成率,测算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的要素扭曲程度。 本文以异质成本加成率为前提,通过改进谢和克莱诺(2009) [27] 的方法,较为准确地刻画

了企业要素扭曲程度。 与以往的要素扭曲测算方法相比,该方法的优点在于既考虑了产品市场扭曲的影

响,即将成本加成率纳入分析框架,又探究了地区之间收益生产率离散的原因。 三是从制度环境和交易成

本两方面,深刻揭示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影响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内在机理,丰富了有关政府政

策影响要素资源错配的研究文献。 同时,还基于地区及企业特征差异,细致地分析城市等级、市场化水平、
企业技术特征、所有制形式及其所属行业的异质性影响,从而为落实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提供有力

的理论支持,也为中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经验证据和有益借鉴。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机制分析

　 　 (一)政策背景

2011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强化知识产权治理效能,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了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城区)评定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成为知识产

权强国战略落地的城市支撑和空间载体。 2012 年,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评审,确定武汉、广州等 23 个城市成

为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采取先局部试点后整体推进的“渐进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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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策略,逐年、分批、逐步扩大示范范围。 随后,国家知识产权局陆续于 2013 年、2015 年、2016 年、2018 年

和 2019 年,分五批推进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有效强化知识产权治理水平。 截至目前,已有 77 个城

市(区)获批成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成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以及治理运行的重要抓手。
《办法》详细规定了 69 项示范城市评定指标,不仅涵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领域,还

包括对地方政府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执法维权工作等方面的考察。 具体而言:一是加

强专利资助、公共服务平台、专利运营、专利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最大限度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易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鼓励银行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科技融资产品,鼓励金融

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例如,《石家庄市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2018—2021 年)》提出“不断完善我市专利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制度,引入专利保险机制,积极引导企业为质

押项目购买专利执行保险和融资保证保险”,通过创新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改善企业融资约束。 三是针对重

点领域和环节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维权“护航”等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执法维权效率。 例如,《中山市建设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工作方案》提出“建立专利执法与司法审判有效衔接机制,提高专利侵权,案件调处效

率”,完善维权援助工作机制,有效维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理论分析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出台了有关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等内容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完善了城市知识产权政策体系。 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产权有效激励,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改善要素空间配置及匹

配度,进而纾解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具体而言:一是通过积极推动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和专利资产运行机制

建设,为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收购托管、交易流转、质押融资等提供平台支撑[28-29] ,促进以专利为媒介的知

识要素高效流动,增强了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技术知识转移的可行性和完整性[30] ,从而保障交易安全、

降低交易风险。 通过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推进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促进知识、技术和创新成果

在市场上有效流通和应用,有助于企业纾解因技术缺口等因素导致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偏离,进而改善企业

要素资源错配。 二是通过推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化、流程化、体系化,提高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效能,增
加企业侵权成本、减少知识产权侵权事件发生,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机制。 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资
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能够遵循市场规律自由流动,有助于减少因市场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要素价格偏

离其机会成本的现象,进而矫正要素资源错配。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优化制度环境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为吸引更多资源促进本地经

济发展,地方政府有动机构建一个相对高效的产权结构,期望通过有效的产权保护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

资本流入,并通过明确微观主体的投资收益预期,激励其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利润,从而实现示范城市建设目

标[31] 。 在示范城市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政策措施,为处理知识产

权纠纷、防止侵权行为发生提供了制度支撑。 一是通过创新激励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

效率,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的优化,能够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信息,从而提高技

术模仿企业的侵权成本,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资强度并提升专利产出,产生直接的创新激励效应[7] 。 此外,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助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降成本、
增产出、提效率和获利润等目标[32] ,提高要素利用效率,进而改善要素资源错配。 二是通过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矫正要素资源错配。 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配套的知识产权质押机构、专利交易中心等知识产权服务

821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9, 202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9 期)

平台,减少了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促使企业更愿意公开项目信息和发展情况,缓解外部信息不对称问

题[5] 。 信息披露使外部投资者能够深入了解和评估企业发展状况,显著提高其投资意愿,促使稀缺资本从

低生产率的投资项目重新配置到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33] ,进而改善要素资源错配。 三是通过信号效应,合
理引导要素流向,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通过声誉机制和信号机

制,使投资者能够预期到其投资的研发项目成果可以较好地受到法律保护,不至于因被侵权而造成投资损

失。 社会资本信任水平的提高,促使要素资源流入更具比较优势、经济效益更高、盈利能力更强的领域,提
高了要素资源的流动效率、利用效率与回报效率,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由交易成本理论可知,市场运

行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在于交易成本[34] 。 作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交易成本在制度运行中产

生,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交易成本[35] 。 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降低市场配置资源成本的功能[36] 。 产权

清晰决定了市场交换的可能性,产权保护决定了市场交换的现实性[37] 。 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优化知识产

权制度供给,减少诸如签约、监督履约和追索违约等相关交易费用,加强了企业之间、企业与相关支撑机构

之间的合作力度,优化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进而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一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

政策通过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供给,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知识产权界

定、产权交易与转化制度的建立,通过规范市场主体的权利和责任边界,减少合作交易中“敲竹杠”、寻租关

联等机会主义行为,有效避免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降低了企业之间的搜寻与匹配成本[38] 。 交易风

险的降低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优化,促使资源要素在契约框架内进行合理配置,能有效缓解企业要素资源错

配。 二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产权有效激励,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通过

明晰产权关系,降低知识产权维权成本和交易风险,将专利技术的外部性转化为内在化激励[39] ,帮助市场主

体消除在要素资源配置过程中对效用预期的不确定性,激励企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要素

利用效率,有效纾解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三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协调分工合作,促进产业网

络结构的形成,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分工合作的协调离不开良好的交易环境和明

晰的权利结构[40] 。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安排能有效降低市场主体协调分工过程中因利益分歧所耗费的交易

成本[40] ,通过改变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重塑结构性生产边界[39] ,促进产业网络的形成[41] ,既避免了

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履约成本,又能通过协调分工合作,在更大的生产范围内调整要素配置

结构,进而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H2a: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优化制度环境,改善了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H2b: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了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三、研究设计

　 　 (一)识别策略与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DID)法评估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影响,借鉴

贝特朗等(Bertrand
 

et
 

al.,2004) [42]的做法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τijt =β0 +β1IPP jt + ∑β2X ijt +λ t +μi +ν j +ωk +εijk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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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表示企业,j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 本文用企业要素扭曲 τ衡量要素资源错配程度。 核心解释变

量 IPP 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变量,当城市 j 在 t 年获批成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在 t 年及以后,
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X 为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λ t、μi、ν j、ωk 分别控制时间、企业、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误差项。 估计系数 β1 度量了企业要素扭曲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冲

击前后的平均差异。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要素扭曲

雷斯图恰和罗杰森(Restuccia
 

&
 

Rogerson,2017) [15]将要素错配的测算方法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 直接

法运用结构模型对其影响进行量化分析,但受限于现实政策的随意性,往往难以准确识别。 间接法的基本

思想是当要素自由流动时,各企业要素边际产出价值趋于一致。 具体测度指标包括:生产率(TFP)离散程

度[43-44] 、收益生产率(TFPR)方差[45] 、边际产出价值的离散程度[46-47] 、成本加成率离散度[48] 、市场均衡福利

和社会最优福利的比值[49] 。 王永进和李宁宁(2021)研究发现,除要素市场扭曲外,可变成本加成率也会导

致收益生产率(TFPR)呈现离散特征[50] 。 因此,谢和克莱诺(2009) [27]用收益生产率离散程度测度要素错配

的做法并不准确。 本文借鉴王永进和李宁宁(2021) [50]的方法,在谢和克莱诺(2009) [27]的基础上,考虑异质

成本加成率[51] ,测算企业要素扭曲。
假设企业 i 的生产函数为科布-道格拉斯形式,可以写为:

Ysi =AsiK
αsi
si L

βsi
si M

γsi
si (2)

 

其中, Ysi 表示行业 s 中企业 i 的产出, Asi 为全要素生产率, Ksi、Lsi 和Msi 分别为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的

数量, αsi、βsi 和 γsi 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中间投入的产出弹性,并满足 αsi +βsi +γsi = 1, 即规模报酬不变。
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max
 

{Psi(Ysi)Ysi -τLsi
wLsi -τKsi

RKsi -psiMsi} (3)

其中,w 和 R 分别为单位劳动报酬和资本租金率。 τLsi
和 τKsi

分别为劳动扭曲和资本扭曲程度。 由于中

间投入可以自由调整,本文假定不存在中间投入品扭曲。 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价值分别为:

MRPLsi =Psi[1 +
P′si(Ysi)Ysi

Psi
]

∂Ysi

∂Lsi

=τLsi
w (4)

MRPKsi =Psi[1 +
P′si(Ysi)Ysi

Psi
]

∂Ysi

∂Ksi

=τKsi
R (5)

将企业要素扭曲程度定义为劳动和资本市场扭曲的几何平均数,即:
τsi =τksi

αsiτlsi

βsi (6)

本文将企业产出 Y 确定为营业总收入,并使用行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平减。 对于投入变量,参考已

有研究[52-53]的做法,劳动投入用企业员工人数表示,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表示,中间投入=营业

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应付职工薪酬+营业利润+营业税金及附加)。 劳动报酬用应付职工薪酬衡量。 本文使

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资本投入进行平减,使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对中间投入进行平减,使用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劳动报酬进行平减。 上述价格指数均以 1990 年为基期。
2. 核心解释变量: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

本文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城市类型虚拟变量(Treated)与政策实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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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虚拟变量(Time)的交乘项表征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处理效应( IPP)。 具体地,将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Treated)设置为 1,作为实验组,将非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设置为 0,作为对照组;将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

虚拟变量(Time)分别设置为 0 和 1。 在本文研究的 252 个城市样本中,有 60 个城市相继成为示范城市,构
成实验组样本,其余为对照组样本。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城市和企业特征因素可能对企业要素资源错配产生影响,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

量。 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cale),用总资产的对数表示;总资产报酬率(roa),用利润总额和利息支出

与平均总资产之比表示;资产负债率( lev),用总资产与总负债之比表示;经营现金流(cflow),用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表示;营业利润率(opr),用营业利润与营业总收入之比表示。 城市特征

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对数表示;产业结构( ind)用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科技投入(sci),用科

学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重表示。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时间、企业、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三)样本筛选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10—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样本筛选的具体过程如下:(1)为避免因城市等

级和行政级别不同对实证结果产生干扰,剔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4 个直辖市的相关数据。 因为存在市

辖区而非整个直辖市被纳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范围的情况,例如,天津只有西青区和滨海新区被确立为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其他地区并不属于示范城市建设范围。 (2)剔除县级市的相关数据。 例如,2013 年无

锡市获批成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隶属于无锡市的江阴(省辖县级市)于 2015 年也被纳入示范城市建设范

围。 (3)剔除在观测期内状态异常(ST、∗ST 等)的上市公司。 (4)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5)剔除关键变量

缺失或者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观测值。 (6)为控制极端值影响,本文均对关键变量在前后 1%进行缩尾处理。
最终获得 3

 

484 家上市公司于 2010—2021 年的样本数据,上市公司数据来自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库,城市

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全市口径数据。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要素扭曲 τ 20
 

699 0. 252
 

8 0. 478
 

8 0. 017
 

9 3. 623
 

1

经济发展水平 lnpgdp 20
 

106 2. 164
 

5 0. 544
 

6 -0. 437
 

4 3. 845
 

3

产业结构 ind 20
 

424 43. 591
 

2 8. 991
 

5 9. 490
 

0 89. 750
 

0

金融发展水平 fin 20
 

507 3. 398
 

9 1. 359
 

8 0. 587
 

9 13. 530
 

3

科技投入 sci 20
 

675 0. 041
 

2 0. 028
 

1 0. 000
 

6 0. 162
 

7

企业规模 scale 20
 

699 21. 976
 

4 1. 289
 

2 18. 096
 

9 27. 124
 

3

总资产报酬率 roa 20
 

699 9. 082
 

3 6. 857
 

2 -15. 686
 

4 134. 710
 

9

资产负债率 lev 20
 

699 39. 771
 

8 18. 752
 

0 0. 708
 

0 126. 869
 

2

经营现金流 cflow 20
 

696 11. 588
 

8 17. 551
 

3 -874. 103
 

8 283. 683
 

9

营业利润率 opr 20
 

699 13. 292
 

5 10. 886
 

3 0. 001
 

6 91. 480
 

0

制度环境 CASE 20
 

693 5. 944
 

9 2. 380
 

4 0. 000
 

0 10. 746
 

9

交易成本 FE 20
 

637 0. 239
 

4 0. 644
 

5 -1. 545
 

4 5. 305
 

9

　 　 注:要素扭曲的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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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要素资源错配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 其中,列(1)加入

企业控制变量,并控制时间、企业和行业固定效应;进一步,列(2)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城市控制变量,并控

制城市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IPP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建设政策能够使企业要素扭曲度平均降低 0. 032
 

5,相当于样本均值 0. 252
 

8 的 12. 86%。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IPP -0. 035
 

2∗∗∗ -0. 032
 

5∗∗

(0. 013
 

2) (0. 013
 

1)

scale 0. 076
 

0∗∗∗ 0. 076
 

4∗∗∗

(0. 007
 

1) (0. 007
 

2)

roa 0. 004
 

6∗∗∗ 0. 004
 

6∗∗∗

(0. 000
 

5) (0. 000
 

5)

lev 0. 000
 

4 0. 000
 

4

(0. 000
 

3) (0. 000
 

3)

cflow -0. 000
 

1 -0. 000
 

1

(0. 000
 

1) (0. 000
 

1)

opr -0. 004
 

0∗∗∗ -0. 004
 

0∗∗∗

(0. 000
 

4) (0. 000
 

5)

lnpgdp -0. 004
 

6

(0. 016
 

9)

ind -0. 000
 

5

(0. 000
 

6)

fin 0. 001
 

8

(0. 006
 

5)

sci -0. 284
 

9

(0. 180
 

4)

常数项 -1. 396
 

7∗∗∗ -1. 370
 

4∗∗∗

(0. 155
 

9) (0. 170
 

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0
 

463 19
 

581

R2 0. 763
 

3　 　 0. 762
 

4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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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冲击前,实验组

与对照组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趋势一致。 因此,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构造式(7)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τijt = α + ∑
6

l = -4
βlIPP l

j,t + ∑θX ijt +λ t +μi +ν j +ωk +εijkt (7)

其中, l 表示距离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获批的时间, IPP l
j,t 为试点政策虚拟变量。 设 s j 为实验组城市被确

立为示范城市的年份,若 t -s j = l, 则 IPP l
j,t = 1, 否则 IPP l

j,t = 0。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以政策实施前 1 年

为基准,即剔除 l = - 1 的虚拟变量。

如图 1 所示,政策发生前的相对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

前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实施 4 年后,核心解释变量 IPP l
j,t 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能够产生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政策效应,但具有

一定的滞后性。 这是因为试点政策实施之后,政策效果将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和降低交易成本这两条影响路

径逐步显现。 企业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新的政策环境,并据此调整内部要素配置,从而导致政策从实施到

产生作用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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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
 

改变检验方法

为减少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本文进

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

DID)方法进行检验。 由于 PSM 适用于截

面数据,而 DID 适用于面板数据,本文参考

白俊红等(2022)[54]的做法,采用两种解决方

法:一是构造截面 PSM,将面板数据视为截

面数据再匹配;二是参考伯克尔曼和伊尔马

库纳斯(Böckerman
 

&
 

Ilmakunnas,
 

2009)[55]

的做法逐期匹配。 具体做法为:将基准模

型中的控制变量设定为匹配变量,将企业

要素扭曲作为结果变量,采用近邻匹配方

法①,分别按照面板数据转化法和逐期匹配法进行匹配。 基于两套匹配数据集,运用多时点 DID 方法重新估

计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 表 3 改用 PSM-DID 模型估计后,结果显

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要素扭曲有明显的改善效果。

2. 更换衡量指标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27,56]的做法,根据投入要素边际产出价值与要素边际使用成本之间的偏离程度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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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扭曲:

MRPLsi =
∂[Psi(Ysi)Ysi]

∂Lsi

= w(1 +τlsi
) = σ - 1

σ
βsPsiYsi

Lsi
(8)

MRPKsi =
∂[Psi(Ysi)Ysi]

∂Ksi

= R(1 +τksi
) = σ - 1

σ
αsPsiYsi

Ksi
(9)

其中,σ 为产出替代弹性。 MRPLsi 为企业 i 的劳动边际产出价值,w 为劳动报酬,两者之间的偏离程度

τlsi
是行业 s 中企业 i 的劳动扭曲;同理, MRPKsi 为资本边际产出价值,R 为资本价格,两者之间的偏离程度

τksi
为资本扭曲。 由于存在资源配置不足 τ > 0 和资源配置过度 τ < 0 两种情况,参照季书涵等(2016) [57]的

做法,对 τlsi
和 τksi

做绝对值处理。 绝对值越大,则表明要素扭曲程度越高,配置效率越低。 本文沿用谢和克

莱诺(2009) [27]的做法:一是将资本租金率 R 设为 10%,其中,5%为实际利率,5%为折旧率①;二是将产出替

代弹性设置为 3②。 为获得产出弹性的一致性估计,借鉴德勒克尔和瓦金斯基( De
 

Loecker
 

&
 

Warzynski,
 

2012) [51]的做法,使用中间要素投入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估计要素产出弹性。

本文参照王文和牛泽东(2019) [60]的做法,用企业增加值测度产出 PsiYsi, 其中,企业增加值 =营业总收

入-中间投入+应交增值税,并用行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参考刘莉亚等(2018) [52] 的做法,
使用企业员工人数衡量劳动投入。 资本投入=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并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

其进行平减。 中间投入=营业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应付职工薪酬+营业利润+营业税金及附加),并用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 参照王文和牛泽东(2019) [60] 的做法,采用应付职工薪酬与企业员工

人数的比值计算劳动报酬 w,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上述价格指数均以 1990 年为基期。
如表 3 所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IPP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进一步证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3. 滞后解释变量

为进一步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的滞后性是否影响基础回归结果,本文将政策滞后一期

L. IPP 引入模型。 如表 3 所示,L. IP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并进一步说明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生效存在一定的滞后期。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截面 PSM 逐年 PSM 更换被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IPP -0. 035
 

7∗∗ -0. 088
 

2∗∗∗ -0. 240
 

3∗

(0. 017
 

0) (0. 030
 

0) (0. 138
 

3)

L. IPP -0. 025
 

8∗

(0. 014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814
 

1∗∗∗ -1. 655
 

1∗∗∗ -4. 474
 

4∗ -1. 003
 

3∗∗∗

(0. 276
 

0) (0. 479
 

6) (2. 476
 

5) (0. 229
 

6)

431

①

②

R 的取值只影响资本边际产出弹性的均值,不影响资本边际产出弹性的方差[45] ,即 R 的取值并不影响资本扭曲的计算。
根据布罗达和温斯坦(Broda

 

&
 

Weinstein,2006) [58] 以及亨德尔和内沃(Hendel
 

&
 

Nevo,2006) [59] 的估算,制造业行业内企业差异产品之

间的替代弹性一般在 3~ 10。 布罗达和温斯坦(2006)实证研究发现,差异产品的种类越多,替代弹性越低[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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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 截面 PSM 逐年 PSM 更换被解释变量 滞后一期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0
 

751 3
 

498 16
 

260 15
 

272

R2 0. 773
 

5　 　 0. 810
 

8　 　 0. 415
 

8　 　 0. 788
 

8　 　

4.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为避免在 2010—2021 年考察期内其他政策影响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评估,本文在基准回归模

型中,依次加入知识产权法庭(法院)、行政审批中心、创新型城市、“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和智慧城市试点建

设政策的年份虚拟变量。 表 4 的结果显示,所有回归模型中 IPP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建设政策具有明显的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政策效应。

表 4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PP -0. 032
 

7∗∗ -0. 034
 

1∗∗∗ -0. 032
 

2∗∗ -0. 033
 

9∗∗∗ -0. 033
 

1∗∗ -0. 035
 

9∗∗∗

(0. 013
 

1) (0. 013
 

2) (0. 013
 

2) (0. 013
 

1) (0. 013
 

1) (0. 013
 

2)

知识产权法庭(法院) 0. 004
 

3 0. 001
 

6

(0. 009
 

9) (0. 010
 

5)

行政审批中心 0. 058
 

7∗∗ 0. 060
 

3∗∗

(0. 028
 

4) (0. 028
 

5)

创新型城市 -0. 007
 

4 -0. 003
 

2

(0. 013
 

7) (0. 014
 

3)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008
 

8 0. 007
 

9

(0. 010
 

9) (0. 011
 

1)

智慧城市 -0. 014
 

9 -0. 015
 

5

(0. 015
 

5) (0. 015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367
 

9∗∗∗ -1. 424
 

6∗∗∗ -1. 364
 

5∗∗∗ -1. 372
 

8∗∗∗ -1. 360
 

9∗∗∗ -1. 414
 

8∗∗∗

(0. 170
 

1) (0. 171
 

8) (0. 170
 

6) (0. 170
 

8) (0. 171
 

1) (0. 172
 

6)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
 

581 19
 

581 19
 

581 19
 

581 19
 

581 19
 

581

R2 0. 762
 

4 0. 762
 

5 0. 762
 

4 0. 762
 

4 0. 762
 

4 0. 762
 

6

　 　 注:行政审批中心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其余政策试点数据均为作者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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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借鉴曹清峰(2020) [61] 的做法,通过构建虚拟

处理组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做法:将原来处理组中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视为新的控制组;保持

政策时点不变,如果在 t 年有 n 个城市实施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那么从原控制组中随机抽取 n
个城市作为新的处理组。 也就是说,在 192 个对照组城市中,依次随机抽取 23 个、16 个、8 个、3 个、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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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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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和 5 个城市分别作为 2012 年、2013 年、
2015 年、2016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的

处理组城市,构造虚拟的政策变量,重
新估计式 ( 1) 。 通过 1

 

000 次随机抽

样,得到 1
 

000 个“虚假” 的估计系数,
并将其绘制成核密度图,如图 2 所示。
结果显示,“虚假”估计系数与正态分布

较为接近,其均值为 0. 018
 

8,远大于基

准回归结果-0. 032
 

5,这表明不可观测

因素并未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

政策效应产生实质性影响。
6. 工具变量估计

为更好地克服由于双向因果、遗漏

变量等导致的因果识别问题,本文参考

已有研究[8,62] 的做法,采用各城市古代

学院和孔庙数量作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 IPP 的工具变量,数据来自 CNRDS 儒家文化数据库。 进

一步,参考黄群慧等(2019) [63]的做法,将古代学院和孔庙数量这两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截面数据,加 1 取对数

后分别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的时间虚拟变量交乘。 对基准方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 IV_school 和 IV_academy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古代学院和孔庙多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更强,符合工具变量相关性。 此外,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显著,且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大于显著性水平 10%的临界值 16. 38,拒绝工具变量识

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构建合理。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IP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且变动差异较小,证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未对基准回归结果造成较大偏误。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IV_school IV_academy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PP -0. 036
 

7∗∗ -0. 031
 

1∗

(0. 014
 

8) (0. 017
 

8)

IV_school 0. 440
 

3∗∗∗

(0. 00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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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IV_school IV_academy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V_academy 0. 411
 

7∗∗∗

(0. 005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2
 

710. 863∗∗∗ 1
 

845. 703∗∗∗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4
 

000 5
 

523. 725

样本量 19
 

294 19
 

294 19
 

294 19
 

294

　 　 (四)多期 DID 处理效应异质性与估计

各地获批成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时间不同,因而使用传统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能产生“负权重”问

题,导致交叠双重差分(CSDID)识别结果产生估计偏误。 鉴于此,本文借鉴古德曼-培根( Goodman-Bacon,

2021) [64] 、卡拉韦和圣安娜(Callaway
 

&
 

SantAnna,2021) [65]的做法,分别采用古德曼-培根分解和 CSDID 法

识别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 一是培根分解。 基于双向固定效应的交叠 DID 估计效应由三类

DID 政策效应加权平均得到,即先处理组与后处理组、后处理组与先处理组、从未处理组与处理组。 如果第

二种类型所占权重较大,将会导致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产生偏误。 表 6 的结果显示,合适的处理效应“从未

处理组与处理组”的估计值为-0. 031
 

1,其权重为 89. 16%,而可能带来偏误的处理效应权重仅为 4. 33%,其
“污染”程度较小。 由此可见,本文 DID 估计结果并未受到“坏”控制组的严重干扰。 二是 CSDID 法。 该方

法使用半参数模型代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而规避了“负权重”问题。 表 7 的结果显示,稳健估计量的回

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异质性处理效应不会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 6　 古德曼-培根分解结果

类别 权重 系数

先处理组与后处理组 0. 065
 

0 -0. 000
 

3

后处理组与先处理组 0. 043
 

3 0. 041
 

4

从未处理组与处理组 0. 891
 

6 -0. 031
 

1

DID 加权估计结果 -0. 026
 

0

　 　 注:目前培根分解只能处理平衡面板数据,因而此处 DID 估计量可能与基本回归结果有所不同。

表 7　 CSDID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P 值 标准差

IPP -0. 118
 

6 0. 000
 

0 0. 026
 

0

　 　 (五)影响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结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能够明显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 进一步地,本文借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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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66-67]的做法构建模型(10)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影响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主要渠道,具体

模型设定如下:

Mijt =δ0 +δ1IPP jt + ∑δ2X ijt +vt +vi +vj +vk +εijkt (10)

其中,M 是机制变量,包括制度环境(CASE)和交易成本(FE)。 一是制度环境,司法保护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体现地方政府知识产权制度建设。 本文借鉴沈国兵和黄铄珺(2019) [68]的做法,以各城市知识产权审判结案

数衡量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 本文用结案总数加 1 后的自然对数值作

为知识产权制度环境的代理指标。 表 8 列(1)中变量 IP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

明显提升了地方政府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的工作力度。 这表明制度环境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影

响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重要渠道,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优化制度环境,
进而改善企业要素扭曲。 二是交易成本。 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照王耀光(2013) [69] 、王永进和冯笑

(2018) [70]的做法,选取财务费用占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作为企业显性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即企业每获取一

单位利润所需要负担的交易成本的多寡。 从表 8 列(2)的回归结果看,IPP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

负,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导致财务费用下降,即明显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 这意味着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建设政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改善了企业要素资源错配,从而验证了第二条影响渠道。

表 8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IPP 0. 242
 

7∗∗∗ -0. 066
 

5∗∗∗

(0. 042
 

0) (0. 020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7. 507
 

1∗∗∗ -1. 703
 

1∗∗∗

(0. 527
 

4) (0. 340
 

3)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9
 

575 19
 

526

R2 0. 851
 

5　 　 0. 526
 

5　 　

　 　 注:列(1)、列(2)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CASE、FE。

　 　 (六)异质性分析

1. 地区异质性

基于不同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本文进一步考察在不同城市等级和省份市场化

水平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要素资源错配影响的变化情况。 其中,城市等级反映了地方政

府要素支配能力,市场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城市政府干预的强弱程度。 具体而言,本文根据城

市等级的不同,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副省级城市和非副省级城市两组①;采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

告》 [71]中市场化指数来衡量省份市场化程度,并借鉴俞红海等(2010) [72] 的做法,以历年市场化指数的平均

增长幅度作为预测 2020 年和 2021 年市场化指数的依据。 之后对每个省份样本期内市场化程度求均值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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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副省级城市包括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济南市、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西安市、大连市、青岛市、宁波市、厦门市

和深圳市 15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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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序,将前 50%的省份定义为高市场化地区,后 50%的省份定义为低市场化地区。 地区层面异质性分析

的估计结果见表 9。

表 9 副省级城市和非副省级城市的估计结果显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两类城市的要素扭曲

度均有负向影响,并且对副省级城市的影响更为明显。 从高市场化地区和低市场化地区的回归结果看,政

策对低市场化地区要素资源错配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对高市场化地区有明显的负向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地

方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如繁杂的审批环节和市场准入机制,会阻碍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不利于改善要素

资源错配。 在政府要素支配能力较弱的非副省级城市和地方政府干预较多的低市场化地区中,知识产权示

范城市建设政策改善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政策效应相对较小甚至不存在。 由此可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示

范城市建设政策,必须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制度健全和公平竞争两手抓,建设制度完备、竞争有

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表 9　 地区层面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副省级城市 非副省级城市 高市场化 低市场化

IPP -0. 123
 

0∗ -0. 034
 

7∗∗ -0. 037
 

2∗∗ 0. 004
 

8

(0. 069
 

2) (0. 013
 

7) (0. 015
 

1) (0. 037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210
 

8∗∗∗ -1. 370
 

6∗∗∗ -1. 275
 

0∗∗∗ -1. 350
 

4∗∗∗

(0. 318
 

1) (0. 208
 

4) (0. 182
 

2) (0. 520
 

4)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
 

771 12
 

810 16
 

982 2
 

478

R2 0. 766
 

0 0. 761
 

4　 　 0. 775
 

1　 　 0. 736
 

4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P 值 0. 088
 

0∗∗∗ 0. 042
 

0∗

　 　 注: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1
 

000 次)计算得到。

2. 企业异质性

基于不同企业在经济类型、制度逻辑和所属行业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分别从技术特征、所有制形式、所

属行业三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其中,技术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企业是否形成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企业资源获取机制和内部运营模式,所属行业则反映了企

业对不同生产要素的依赖情况。

具体而言,本文依据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www. innocom. gov. cn),将样本公司划分为高

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 依据所有制形式的差异,将研究样本划分为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

业。 借鉴肖曙光和杨洁(2018) [73] 的做法,按照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对基年(2010 年)样本企业进行聚类分

析,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三组。 具体做法为:运用固定资产占比(固

定资产净额 / 总资产)指标和技术人员占比(技术人员数 / 员工总数)指标对 3
 

438 家有效样本分别进行资本

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聚类分析,将固定资产净额占比高的一类归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将技术人员占比高的

一类归为技术密集型企业,其余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企业层面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见表 10。

从技术特征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要素扭曲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对非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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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企业有明显负向影响。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含量和正外部性较高,能够将专利技术运用于产品设计、研发、

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可以显著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74] ,还能够

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推动传统行业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学习、吸收、利用高新技术企业成熟的知

识与技术,改善非高新技术企业的要素资源错配。

从所有制形式看,民营企业子样本核心解释变量 IP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IPP

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制度逻辑不同而导致要素配置效应方面表现出差异。 民营企业以市

场主导作为制度逻辑[75]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的示范效应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对试点示范或优势企业

的专项补贴,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保证了现金流运转和正常组织生产,有利于纾解民营企业要

素错配。 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和要素配置上受行政关系的约束较大,难以在短期内改善要素资源错配。 由

于外资企业受到严格管控,地方层面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并不会触及外资企业。

从所属行业看,劳动密集型企业 IPP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企业 IPP 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要素扭曲的影响不明显,可

能与市场化改革成效尚未充分体现有关。 总体而言,中国资本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受政府行

政干预较多[76] ,竞争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准入壁垒、信贷配给等非市场因素对资本配置的不当介入,容

易造成企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77-78] ,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改善。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

设政策未明显改善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要素错配,这可能是由于技术研发过度依赖于政府经费和政策激励,

与市场机制和需求导向相背离,导致技术市场流畅度不足[79] ,严重制约了技术密集型企业矫正要素错配。

表 10　 企业层面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技术特征 所有制形式 所属行业

高新技术

企业

非高新

技术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劳动

密集型

资本

密集型

技术

密集型

IPP -0. 026
 

0 -0. 038
 

1∗ -0. 030
 

1∗ -0. 027
 

1 -0. 011
 

8 -0. 047
 

5∗∗∗ 0. 000
 

4 0. 079
 

6

(0. 018
 

7) (0. 020
 

8) (0. 017
 

4) (0. 020
 

5) (0. 029
 

9) (0. 014
 

4) (0. 031
 

5) (0. 095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115
 

8∗∗∗ -1. 680
 

6∗∗∗ -1. 760
 

0∗∗∗ -0. 911
 

0∗∗∗ -0. 912
 

6∗∗ -1. 187
 

8∗∗∗ -1. 829
 

8∗∗∗ -0. 091
 

4

(0. 232
 

6) (0. 306
 

5) (0. 211
 

7) (0. 319
 

8) (0. 398
 

3) (0. 179
 

6) (0. 527
 

9) (0. 676
 

8)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8
 

862 10
 

237 12
 

507 6
 

149 870 15
 

649 3
 

512 618

R2 0. 765
 

6　 　 0. 798
 

2　 　 0. 754
 

6　 　 0. 760
 

0　 　 0. 693
 

4　 　 0. 769
 

6　 　 0. 740
 

9　 　 0. 658
 

2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10—2021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估计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

要素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 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明显改善了企业要素资源错

配,并且这一结论得到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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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在示范城市获批后的第 4 年,政策效果开始显现。

第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和降低交易成本改善了企业要素

资源错配。 第三,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的要素配置效应受城市等级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在副省级

城市和高市场化的地区组别中,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要素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较大;此外,企

业技术特征、所有制形式和所属行业差异也会影响示范城市政策效应的发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

能够矫正非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要素资源错配。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

在于:

(1)推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持续扩容,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

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重要支撑力量。 一方面,继续加强该项政策在行政管理、执法维权、法规建设等

方面的制度设计,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另一方面,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过程的考

核机制,细化评价指标,形成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有效约束。

(2)重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在助推制度环境建设和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深入疏通该

项政策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渠道。 具体而言,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力度,严惩知识产权

侵权行为,维护技术创新的良好环境,从而激励企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健

全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通过设立配套的专利转化中心、交易中心等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平台,打通

知识产权培育孵化、交易流转、转化实施等全链条,降低交易风险,优化市场竞争环境,从而进一步助推要素

合理配置。

(3)通过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的细化,增强该项政策对不同城市或行业的针对性。 本文

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要素配置效应受城市等级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且在技

术特征、所有制形式、所属行业不同的企业之间也存在差异。 因此,应注重对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协调统

筹,坚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发展思路,针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制定差异化、精准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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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monstration
 

City
 

Policy
 

Improve
 

Fact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Enterprises?
LIU

 

Binglian,
 

FAN
 

Xi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Breaking
 

down
 

institu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correcting
 

fact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enterprises
 

are
 

crucial
 

tasks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Amo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property
 

right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protection
 

system
 

plays
 

a
 

vital
 

role
 

because
 

of
 

its
 

features
 

such
 

as
 

safeguarding
 

the
 

monopoly
 

interests
 

of
 

inventors
 

and
 

correcting
 

th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innovation
 

output.
 

In
 

order
 

to
 

boost
 

China’ s
 

strength
 

in
 

IPR
 

protection,
 

the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identified
 

23
 

cities
 

including
 

Wuhan
 

and
 

Guangzhou
 

as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monstration
 

cities
 

( IPDCs)
 

in
 

2012.
 

Using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1,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IPDC
 

policy
 

on
 

fact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enterprises
 

us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PDC
 

polic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fact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the
 

degree
 

of
 

enterprise
 

factor
 

distortion
 

by
 

about
 

3. 25
 

percentage
 

points.
 

Furthermore,
 

the
 

IPDC
 

policy
 

improves
 

fact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enterprises
 

by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
 

that
 

the
 

IPDC
 

policy
 

exerts
 

a
 

more
 

substantial
 

effect
 

on
 

ameliorating
 

fact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sub-provincial
 

cities
 

and
 

regions
 

with
 

high
 

marketization.
 

Moreover,
 

it
 

can
 

alleviate
 

fact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non-high-tech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rovides
 

valuable
 

implications
 

for
 

overcom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optimizing
 

factor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ligning
 

IPR
 

protection
 

with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IPDC
 

policy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the
 

IPDC
 

policy
 

on
 

fact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enterprises.
 

Second,
 

considering
 

the
 

heterogeneous
 

cost-plus
 

rate,
 

it
 

measures
 

the
 

factor
 

distortion
 

degree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ransaction
 

costs,
 

it
 

deeply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the
 

IPDC
 

policy
 

on
 

factor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region
 

and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it
 

analyzes
 

the
 

heterogeneity
 

of
 

city
 

tier,
 

marketization
 

level,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s,
 

ownership
 

forms,
 

and
 

industries
 

in
 

detail,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PDC
 

policy.
 

It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hina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IPR
 

and
 

build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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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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